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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7 年度 

第 2次公私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聯繫會報會議紀錄 

 
壹、 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14 時 00 分 

貳、 會議地點：臺北市政府 3 樓南區 S301 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孫專員淑文              記錄：張惠如 

肆、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7 年度第 2 次公設民營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聯繫會

報會議記錄確認：予以確認。 

伍、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後續處理情形： 

序

號 
列管日期

及會次 
案由及前次會議主席裁示

或結論 
最新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

1 107.03.20
臺北市政

府社會局

107 年度

第 1 次公

設民營身

心障礙福

利機構聯

繫會報 

案由：有關本市公辦民營

全日型住宿身障機構收托

緊急安置個案之收托流程

（SOP）。家防中心緊急

安置個案至身障機構之

安置規劃及期限，本局

補助看護人力費用等項

目，提請討論。 
(提案單位:社會局身障科) 

結論： 

1. 本案在此先收集各機

構的意見，後續也將

就本局之前制訂過之

相關流程進行檢視及

調整，並訂定本市公

辦民營全日型住宿身

障機構收托緊急安置

個案流程（SOP）草

案，草案制訂後會再

請各機構檢視是否有

需修正之處。 

2. 另擇期邀約住宿機構

與家防中心進行討

論。 

已於 107 年 10 月 16 日再

次邀請身障住宿機構、家

防中心召開會議討論。 

會後已決議簽辦收托緊安

個案處理流程機制(即補

助規定)，惟因本局法制

秘書、會計室及代理局長

各有提出不同意見，現刻

正針對各項問題回應並重

新簽辦中，待奉核後傳送

予各公辦民營全日型身障

機構，並公告周知。 

持續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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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07.03.20
臺北市政

府社會局

107 年度

第 1 次公

設民營身

心障礙福

利機構聯

繫會報 

案由：有關調增專業服務

費之補助標準是否修正，

提請討論。 
(提案單位：臺北市鵬程

啟能中心） 

結論： 

1.針對該標準表較不合理

之處，將會一併檢討修

正，俟奉核後將公告週

知，各機構再行提出送

案。 
2.調增補助是否確實撥付

給工作人員，後續也將規

劃及設計相關核銷呈現方

式，以瞭解機構確實有撥

付給工作人員。 

3.請業務科於年底前完

成。 

本案已於 107 年 11 月 20
日召開法規小組會議，並

於 107 年 11 月 28 日局務

會議審議通過，將於年底

前依相關法制作業程序辦

理後續事宜並公告週知。 

本案除管。 

3. 107.06.15 

臺北市政

府社會局

107 年度

第 1 次公

私立機構

聯繫會報 

案由：有關機構服務身心

障礙者契約書，社會局是

否有範本可供參考， 以
利符合 CRPD 之規範 
(提案單位:大龍養護中

心） 

結論： 

1. 考量機構服務身障者

契約書於 98 年至今無

修正，本局將再重新

檢視修正，並提供範

本給各機構。 

2. 請業務科儘速完成修

正。 

機構服務身心障礙者契約

書詳如附件，請各機構夥

伴們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

前協助提供修正意見，並

以電子郵件回傳修正意見

表。 

持續列管。

並於彙整後

發函建請中

央參酌修正

服務契約

書。 

4. 107.06.15 

臺北市政

府社會局

107 年度

案由：有關社家署公告身

心障礙者服務人員在職訓

練注意事項。 

(提案單位:社會局身障

本局已於 107 年 10 月訂

定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在

職訓練計畫書及課程表等

審核文件並函知機構配合

本案除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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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次公

私立機構

聯繫會報 

科) 

結論：有關身心障礙者服

務人員在職訓練注意事

項，本局業務科會正式發

函予衛生福利部確認有關

於試辦期程、外聘講師以

及課程項目之認定，以釐

清相關疑問，函詢結果將

再轉知各機構知悉。 

送件辦理核備。 

陸、 工作報告： 

一、有關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承接本市興隆團體家庭即將於 108 年 1 月

起辦理評估入住事宜，各機構如有接獲夜間住宿需求的個案，或現在正

在等候安置的名單，可轉介給興隆團體家庭。 

二、有關衛福部推行「強化長期照顧機構公共安全推動方案」，107 年 9 月

28 日會議決議推行事項如下： 

(一)機構用電設備檢查總表、紀錄表 108 年起每半年由機構專任電氣技

術人員或委託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者檢測 1 次。 

(二)用電設備檢測自主檢查紀錄表：今年 10 月起由機構自主每月檢測

1 次，已列入輔導查核事項。 

三、有關 106 年 6 月 3 日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後，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提供

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(日間照顧服務)之辦理原則，請逕依據衛生福利

部 107 年 10 月 15 日衛授家字第 1070701831 號函(如附件)辦理，茲說

明如下： 

(一)處理原則： 

1、於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前即提供日間照顧服務者：可依身權法

規定賡續提供日間照顧服務，惟如服務對象擬轉領長照給付，

則須與本局簽約，成為提供長照服務之特約單位。 

2、於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後擬擴充辦理日間照顧服務：於原樓地

板面積不變的條件下，得以申請增加服務之方式辦理，並於立

案證書上載明所增加之服務項目及規模，整體機構仍屬身障機

構，毋須辦理長照機構立案。 

(二)另如身障機構辦理長照日照服務，機構本身仍屬身障機構，人員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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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及人員資格皆依身障機構配置標準及專業人員資格規定辦理，惟

仍須依長期照顧服務專業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之規

定，換證為長照人員及辦理登錄。 

(三)本局業與本市照管中心溝通完成，倘服務個案有長照需求，只要非

屬全日型住宿式機構之服務個案，皆可聯絡照管中心進行長照評估。 

四、有關身障機構通報危機事件時，請各機構夥伴們依循「本局身心障礙福

利機構危機預防及緊急應變處理原則」(如附件)進行通報。 

(一)初報：各機構發生危機事件時，請於獲知事件 10 分鐘內先以口頭通報

本局，並於 30 分鐘內傳真危機事件通報之初報單。 

1、白天：上班時間請撥打本局 02-27208889 分機 1615、6964。 

2、夜間：下班時間請先傳訊至「身障機構 line 群組」或與機構承辦窗口

聯繫，並於翌日上班時間將危機事件通報單傳至本局。 

(二)續報：本局將依各機構初報內容給予續報時限，各機構依續報時限傳真

危機事件通報之續報單。 

裁示事項： 

一、各機構等候名單若有夜間住宿需求者，可聯繫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

基金會經營管理之興隆團體家庭。 

二、有關機構用電設備檢查總表及紀錄表，自 108 年起每半年由機構專任

電氣技術人員或委託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者檢測 1 次；另，用電設備檢

測自主檢查紀錄表請機構每月檢查 1 次，並列入輔導查核表等事項，請

機構配合辦理。 

三、有關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提供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(日間照顧服務)之辦

理原則，請依據衛生福利部 107 年 10 月 15 日衛授家字第 1070701831

號函辦理。 

四、有關危機事件通報流程請各機構配合辦理；另，本科機構承辦人之手機

資訊亦將放置於雲端並定期更新。 

柒、 提案討論： 

   提案一：有關日間生活重建服務機構，因服務對象已取得身心障礙證

明但因非設籍台北市，而無法取得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結

果，致未能列入教養機構服務費計算一事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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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臺北市私立陽光重建中心) 

說  明： 

1. 依據「107 年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手冊」補助身心障礙者

教養機構服務費一節所示，107 年度起，機構新入住服務對象

(前一年度入住者)，須為透過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需求評估結

果建議使用機構服務之身心障礙者，申請時請至全國身心障礙

福利資訊整合平台下載上一年度新增個案名冊(應有需求評估

人員建議使用機構服務之評估結果)，如無相關資料者，不得列

入安置人數計算。 

2. 跨縣市的需評，各縣市之間會有互惠條款，但必須由原戶籍單

位發動。但各縣市願意接受的互惠內容及互惠方式不太一樣，

臺北市需求評估中心表示：互惠內容只限"住宿式照顧服務"。

如臺北市私立陽光重建中心的服務對象戶籍在外縣市，至本中

心接受服務，日間服務機構之個案亦非臺北市需評中心的跨縣

市互惠需評對象，對燒傷燙傷朋友於剛出院極不方便階段要求

返回原戶籍地進行需評實為困難，如此也影響服務對象接受服

務。 

建  議：綜合以上除攸關服務對象接受服務的時效性，也將影響中心補

助申請，故懇請 向台北市需求評估中心提出建議，開放「日間

照顧服務」申請需評之跨縣市互惠需評。 

本市需求評估中心回應: 

一、依身心障礙者福利與福利需求評估及證明核發辦法第 7 條規

定，應由戶籍所在地縣市完成需求評估作業。本市前於考量

互惠效益後，與部分縣市訂定互惠條件為安置住宿式機構

者、鑑定與需求評估併同辦理者、符合到宅鑑定條件者等對

象，以互不收費方式進行需求評估，除互惠機制外，各縣市

針對無法互惠之案件均有調整評估機制，仍可執行需求評估

作業，不影響個案進行需求評估取得評估結果之權益。 

二、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第 50 條及第 51 條所訂定服務項

目，時段制服務不在此規範內，無需進行需求評估，故亦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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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本局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申請資格。 

結  論：有關非本市籍身心障礙者之需求評估，除縣市間訂定的互惠

項目外，仍由戶籍地進行評估，經了解評估方式可為視訊、

電話，各身障者洽戶籍地進行需求評估如遇困境，可請本市

需求評估中心協助協調。 

 

捌、 臨時動議： 

案由一：未來局裡是否針對生活服務員辦理訓練課程，另，教保員學歷可否

放寬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聖安娜之家) 

結  論:有關生活服務員訓練，考量醫院或長照服務等單位多有開設相關課

程，建議可查詢運用。另，有關教保員資格之規定係中央訂定，非

本局權限。 

案由二：有關業務計畫、業務報告之格式是否應依照本局發函之會計制度手

冊所提供之格式範本撰寫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大龍發展中心) 

結  論:會計制度手冊範例主要係提供各機構撰寫會計報表之用（如：收支

餘絀表、收支餘絀預計表…等）；另，有關業務年度報告、業務計畫

之撰擬，本局將修正及擬訂架構後另案提供予各機構。 

案由三：有關函報訓練課程部分，因合作授課之單位(如：衛生中心)表示無

法提前確認明年之講師姓名，機構該如何撰寫訓練計劃書及相關資

料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育成裕民發展中心) 

結  論：在「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在職訓練注意事項」中所列之師資應具備

之資格有 4 項，符合其一即可。若無法提前確定講師姓名時，可先

提供合作單位之名稱。 

玖、 散會：下午 3 時 20 分 


